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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審計部函報，該部調查行政院所屬內政部、

經濟部辦理工商綜合區執行情形，核有效能

過低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源於審計部派員調查都市計畫特定專用區執

行情形。審計部調查後認為，經濟部負責推薦工商綜合

區設置案件，部分工商綜合區於核定後迄未辦理開發且

逾法定開發期限，經濟部卻未積極輔導監督管理；又，

工商綜合區逾開發期程遲未開發，致特許土地由低強度

變更為高強度後卻長期閒置，內政部遲未促請地方政府

依法檢討變更回復原使用分區，影響土地合理規劃分配

使用，均有效能過低情事。審計部爰依審計法第69條第

1項規定
1
，於民國（下同）111年3月25日

2
、111年8月8日

3
函請行政院查明妥適處理。嗣行政院秘書長先後於111

年7月8日
4
、112年1月19日

5
將相關機關辦理情形函復審

計部。惟審計部覆核認為，其二次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

妥處結果，未獲正面回應，爰於112年3月29日
6
將相關資

料陳送本院。 

本院為瞭解審計部查核本案之經過，經函請審計部

提供查核報告、機關聲復情形及覆核意見等資料，並就

相關疑義事項，函請經濟部、內政部查復說明；嗣於112

年12月8日約請經濟部、基隆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

                   
1
 審計法第69條第1項規定：「審計機關考核各機關之績效，如認為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

者，除通知其上級機關長官外，並應報告監察院；其由於制度規章缺失或設施不良者，應

提出建議改善意見於各該機關。」 
2
 審計部111年3月25日台審部五字第1110055196號函。 

3
 審計部111年8月8日台審部五字第1110063835號函。 

4
 行政院秘書長111年7月8日院臺建字第1110021787號函。 

5
 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月19日院臺建字第1121001699號函。 

6
 審計部112年3月29日台審部五字第112005518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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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苗栗縣政府、臺中市政府、雲林縣政府、高雄

市政府、宜蘭縣政府、金門縣政府到院，分別就工商綜

合區推動情形，以及各該地方政府轄內工商綜合區尚未

完成開發之緣由簡報說明；再於113年2月21日詢問經濟

部商業發展署、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環境部環境保護司、

農業部農業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等相關業務主管人員，並

經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會後補充資料到院
7
，業已調查完

畢。調查意見臚述如下： 

一、政府為滿足新興商業經營型態發展需求，並促進產業

升級，於82年間將「建設工商綜合區」列為施政方針，

納入「振興經濟方案」重大建設，並由經濟部主導，

負審查推薦與監督輔導之責。然而截至113年3月止，

經濟部核發推薦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總計68案，其中

44案於事後被撤銷推薦，11案還在辦理中，僅有13案

開幕營運。換言之，工商綜合區設置開發完成案件比

率不到二成，卻有超過六成的案件無法落實執行，不

僅執行效能不彰，亦顯示審查程序未盡嚴謹，經濟部

未能善盡審查推薦與監督輔導之責，難辭其咎。 

(一)政府為滿足新興商業經營型態發展需求，並促進商

業升級，於82年間將「建設工商綜合區」列為施政

方針： 

1、西元1990年代時期，經濟快速發展，消費型態急

遽變化，量販店、物流中心、購物中心、倉儲批

發等新興商業經營型態紛紛興起，其等發展定位

需要較大面積的營業空間，然而囿於當時法令規

定難以找到適當區位，使得其商業行為及坐落位

置屢受爭議，著名案例就是採用量販店經營模式

的萬客隆。 

                   
7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於113年3月15日以電子郵件補充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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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滿足新興商業經營型態發展需求，並達成商業

全面升級之政策，行政院於82年7月1日第2338次

院會中通過振興經濟方案 -「促進民間投資計

畫」，將「建設工商綜合區」列為施政方針，並在

83年7月1日列為十二項重要建設計畫之ㄧ，經濟

部及內政部嗣於83年7月22日會銜公告「工商綜

合區設置方針」
8
及「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

法」
9
，希冀藉由工商綜合區之設置與開發，配合

國家整體發展，協助業者突破工商用地取得不易

之瓶頸，並滿足新產業活動對土地之需求，以促

進商業、服務業等第三級產業之現代化。
10
 

(二)經濟部為輔導民間企業投資興建工商綜合區訂定

相關辦理依據，並負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審查推薦

與監督輔導之責，開發人須先取得經濟部推薦後，

嗣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開發許可，並

依核准之開發計畫期程實施開發建設： 

1、經濟部為落實「建設工商綜合區」之施政方針，

於83年7月22日與內政部會銜訂定發布「工商綜

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依該辦法第2條規定：

「工商綜合區之開發設置管理依本辦法之規定；

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其後

因「行政程序法」公告施行，且土地規劃使用主

管機關已逐步建立各種土地開發相關機制，並配

合「區域計畫法」及「農業發展條例」已增訂課

徵開發影響費及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等規定，經

濟部爰將「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工商綜合

                   
8
 83年7月22日經濟部經（83）商字第212409號、內政部台（83）內營字第8388078號公告。 

9
 83年7月22日經濟部（83）經商字第019410號令、內政部（83）台內營字第8388075 號令

會銜訂定發布全文29條。 
10
 參見謝靜琪（96年6月），大型購物中心設置政策之影響評估，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委託研究報告（RDEC-095-15），第1頁至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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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整併為「工商綜合區設置

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並於90年5月23日發布實

施，而「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亦於同

日經經濟部、內政部會銜公告廢止。 

2、按90年5月23日廢止時之「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

管理辦法」
11
第6條第1項規定：「商業主管機關、

事業興辦人、公民營投資開發事業或土地所有權

人(以下簡稱開發人)得依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

勘選一定地區土地，擬具開發計畫，並與當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簽訂協議書，於取得中央商

業主管機關（按指經濟部，下同）推薦後，向當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左列程序辦理：一、

申請開發許可。二、申請雜項執照。三、申請建

造執照。」第7條規定：「為辦理工商綜合區設置

案件之推薦，中央商業主管機關得定期公告，受

理開發人申請，並邀請各級政府有關機關及學者

專家組成設置工商綜合區審議委員會，就申請案

對經濟發展之需要性與計畫之可行性加以審查，

通知開發人列席說明後擇優推薦，並將結果通知

開發人。」第12條規定：「經中央商業主管機關推

薦開發之工商綜合區，視為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

1項所指為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配合興建之重大

設施或區域計畫法第13條第1項第2款所指興辦

重大開發或建設事業，得迅行辦理土地分區變更

事宜……。」第25條第1項規定：「開發人與當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之協議書內容，應載

明左列各款：一、具結保證依核准之開發計畫實

                   
11
 「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自83年7月22日發布施行後，歷經86年、88年兩次檢討

修正，嗣於90年5月23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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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三、取得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前，不得移轉

申請開發土地之所有權……。」第27條之1規定：

「開發人有左列規定事項之一者，中央商業主管

機關得撤回推薦：一、違反第25條第1項第1款至

第4款規定者。二、自推薦函發文日起算6個月內

未提出申請環境影響評估或開發許可書件，經中

央商業主管機關限期提出，逾期仍不提出，且無

正當理由者。」 

3、另按現行「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

點」
12
第7點規定：「商業主管機關、事業興辦人、

公民營投資開發事業或土地所有權人（以下簡稱

開發人）得勘選一定地區土地，擬具申請推薦相

關文件，於取得本部（按指經濟部，下同）推薦

後，向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下列程序辦

理：（一）申請開發許可。（二）申請雜項執照。

（三）申請建造執照。」第8點規定：「為辦理工

商綜合區申請案之推薦，本部得定期公告，受理

開發人申請，並邀請各級政府有關機關及學者專

家，就申請案對經濟發展之需要性與計畫之可行

性加以審查，並將結果通知開發人。」第9點規定：

「開發人應檢附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二）、基本資

料（依內政部規定格式辦理）及興辦事業計畫，

向本部申請推薦……。」第10點規定：「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本部所核發之推薦函失其效力：（一）

開發人於推薦函發文日起6個月內，未向直轄市、

縣（市）政府申請開發許可。（二）直轄市、縣（市）

政府駁回開發人所申請之開發許可。」第11點規

                   
12
 經濟部及內政部於90年5月23日會銜廢止「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經濟部於同日

訂定發布「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其後該要點歷經90年、91年、92年、95

年、102年等5次修正施行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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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本部推薦開發之工商綜合區，得視為都市

計畫法第27條第1項所指為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

配合興建之重大設施或區域計畫法第13條第1項

第2款所指興辦重大開發或建設事業，迅行辦理

土地分區變更事宜……。」 

4、承上所述，新舊規定對於開發人所需檢附之文件

與申請流程固有不同
13
，然而不管是舊辦法或是

新要點，開發人均需先取得經濟部推薦後，嗣向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開發許可，並依

核准之開發計畫期程實施開發建設；經濟部在工

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方面，負審查推薦與監督

輔導之責，以確保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的合法性

及有效性，並促進相應地區的經濟發展。 

(三)截至113年3月止，經濟部核發推薦工商綜合區設置

案件總計68案，其中44案於事後被撤銷推薦，11案

還在辦理中，僅有13案開幕營運。換言之，工商綜

合區設置開發完成案件比率不到二成，卻有超過六

成的案件無法落實執行： 

1、據經濟部統計，自工商綜合區開發機制推動以

來，截至113年3月13日止，該部核發推薦之工商

綜合區設置案件總計68案，然而其中44案，或因

招商過程不如預期、或因逾期未完成開發、或因

改申設產業園區，或因其他因素，業經開發人自

行申請撤銷推薦、被地方政府函請經濟部撤銷推

薦，已失其效力，僅餘24案還領有經濟部核發之

推薦函（經濟部核准推薦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坐

落縣市詳表1）。 

                   
13
 最大差異為舊辦法在送經濟部推薦前，需先與縣（市）政府簽訂協議書，新要點則無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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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經濟部核准推薦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坐落縣市一覽表 

單位：案；公頃 

縣市別 
核准推薦 事後撤銷推薦 推薦函尚未失效 

案件數 面積 案件數 面積 案件數 面積 

合計 68 580.16 44 378.85 24 201.31 

基隆市 3 22.44 1 10.39 2 12.05 

新北市 8 87.37 5 31.18 3 56.19 

桃園市 17 104.71 8 49.30 9 55.41 

新竹縣 1 2.02 1 2.02 - - 

新竹市 2 11.78 1 10 1 1.78 

苗栗縣 7 72.67 6 54.94 1 17.73 

臺中市 4 37.18 2 21.88 2 15.3 

雲林縣 1 3.49 - - 1 3.49 

嘉義縣 1 20.00 1 20.00 - - 

嘉義市 1 5.00 1 5.00 - - 

臺南市 10 68.87 9 64.67 1 4.20 

高雄市 7 83.28 6 77.62 1 5.66 

屏東縣 3 31.85 3 31.85 - - 

宜蘭縣 1 10.22 - - 1 10.22 

臺東縣 1 11.31 - - 1 11.31 

金門縣 1 7.97 - - 1 7.97 

資料來源：本院依經濟部提供資料整理製作。 

2、而上述還領有經濟部核發推薦函之24案中，計有

13案已開幕營運（如表2），至於尚未開發完竣者

則有11案（如表3），未能如期開發的原因，大部

分為招商過程不如預期，或開發人無法針對開發

審議意見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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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已開幕營運之工商綜合區一覽表 

項次 縣市別 
鄉鎮 

市區 
名稱 

土地面積 

（公頃） 
開發項目 

1 
新北市 

瑞芳區 
永聯瑞芳工商 

綜合區物流專區 
49.28 

綜合工業、倉儲物流、

修理服務 

2 新店區 統一工商綜合區 2.65 購物中心 

3 

桃園市 

中壢區 

大江工商綜合區 5.00 購物中心 

4 樹籽工商綜合區 15.82 
工商服務及展覽、購物

中心 

5 

蘆竹區 

台茂工商綜合區 5.00 購物中心 

6 
益萊倉儲物流 

工商綜合區 
4.04 倉儲物流 

7 

楊梅區 

景山工商綜合區 4.94 倉儲物流 

8 
太電楊梅 

工商綜合區 
4.76 倉儲物流 

9 

八德區 

廣豐工商綜合區 2.90 購物中心 

10 
桂冠北區物流 

工商綜合區 
2.70 倉儲物流 

11 新竹市 東區 
新竹化工 

工商綜合區 
1.78 倉儲物流、批發量販 

12 臺南市 仁德區 
臺南仁德 

工商綜合區 
10.16 

倉儲物流、修理服務、

購物中心 

13 臺東縣 鹿野鄉 
臺東鹿野 

工商綜合區 
11.31 

工商服務及展覽、購物

中心 

合計 120.34  

資料來源：本院依經濟部提供資料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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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尚未開發完竣之工商綜合區一覽表 

項次 縣市別 
鄉鎮 

市區 

名稱 

（開發人） 

土地面積 

（公頃） 
開發項目 

1 

基隆市 安樂區 

魏○○工商綜合區 
(魏○○) 

5.12 

倉儲物流、工商服

務及展覽、修理服

務、購物中心 

2 
幸城工商綜合區 

(幸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6.93 購物中心 

3 新北市 五股區 
新竹物流工商綜合區 

(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60 倉儲物流 

4 桃園市 中壢區 
泰豐工商綜合區 

(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10.25 

工商服務及展覽、

購物中心 

5 苗栗縣 銅鑼鄉 
台灣農林工商綜合區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 
17.73 

工商服務及展覽、

批發量販、購物中

心 

6 

臺中市 

西屯區 
遠東工商綜合區 

(遠東綜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5.20 購物中心 

7 沙鹿區 
台達發工商綜合區 

(台達發股份有限公司) 
10.10 購物中心 

8 雲林縣 斗六市 
大連金屬工商綜合區 

(大連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49 倉儲物流 

9 高雄市 路竹區 
慧毅工商綜合區 

(慧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66 綜合工業 

10 宜蘭縣 礁溪鄉 
遠東工商綜合區 

(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22 

工商服務及展覽、

購物中心 

11 金門縣 金湖鎮 
泰偉工商綜合區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7.97 

工商服務及展覽、

購物中心 

合計 84.27  

資料來源：本院依經濟部提供資料整理製作。 

3、經濟部雖稱，該部受理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視

需要辦理現勘後，再邀請各級政府、有關機關及

學者專家組成工商綜合區審議委員會，就申請案

對經濟發展之需要性與計畫之可行性加以審查，

並通知開發人列席說明興辦事業計畫內容相關

資訊。為瞭解工商綜合區申設案之開發進度，按

季及不定期透過行文及電洽等方式追蹤個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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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情形。工商綜合區經推薦後，須由開發人據以

向所轄縣（市）政府辦理用地變更及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如開發案已完成用地變更審查程序並取

得地方政府核發之開發許可，但開發人已無開發

意願，須請地方政府撤銷開發許可，開發許可如

經撤銷，該部核發之推薦函便失其效力云云。 

4、惟查，工商綜合區自83年7月訂定發布相關辦理

依據始起，截至113年3月止，歷時將近30年，其

間經濟部總共核發推薦68案，卻僅有13案開幕營

運，換言之，工商綜合區設置開發完成案件比率

僅為19.11%（13/68≒19.11%），不到二成，執行

效能不彰；另外，經濟部組成之工商綜合區審議

委員會審查後推薦的案件，事後竟有超過44案被

撤銷推薦，亦即有超過六成（44/68≒64.71%）的

案件無法落實執行，亦顯示審查程序未盡嚴謹，

更因大量審查通過的案件最終被撤銷，衍生虛耗

有限行政資源之議，經濟部未能善盡審查推薦與

監督輔導之責，難辭其咎。 

5、另外，開發人申請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地方政

府及內政部准予開發人得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第1項或區域計畫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迅行辦理

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變更，其要件係開發人須取

得經濟部之推薦。依90年5月23日廢止前之「工商

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第27條之1規定，經濟

部對於開發人有違反該條所定事項之一時，得退

回推薦，藉以管控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之整體運

作；然而，經濟部90年5月23日訂定之「工商綜合

區設置方針及申請作業要點」，卻未將上開規範

納入，亦無相關列管配套措施，經濟部只是以「行

文或電話等方式追蹤個案開發情形」，對於尚未



11 

 

完成開發且無開發意願之個案，則是由「開發人

申請撤銷推薦」，或是待「地方政府撤銷開發許

可」，該部未能積極輔導監督管理或採取相應措

施，無異自棄中央商業主管機關之立場，允應檢

討改進。 

(四)綜上所述，政府為滿足新興商業經營型態發展需

求，並促進產業升級，於82年間將「建設工商綜合

區」列為施政方針，納入「振興經濟方案」重大建

設，並由經濟部主導，負審查推薦與監督輔導之責。

然而截至113年3月止，經濟部核發推薦工商綜合區

設置案件總計68案，其中44案於事後被撤銷推薦，

11案還在辦理中，僅有13案開幕營運。換言之，工

商綜合區設置開發完成案件比率不到二成，卻有超

過六成的案件無法落實執行，不僅執行效能不彰，

亦顯示審查程序未盡嚴謹，經濟部未能善盡審查推

薦與監督輔導之責，難辭其咎。 

二、經濟部針對尚在辦理中之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允應

積極輔導監督管理，促其按所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時

程進行開發，如相關個案已逾開發期程，應督同相關

機關就實際執行情形，衡酌興辦事業之必要性與可行

性，審慎評估開發人開發意願與能力，採取相應措施，

以確保土地合理規劃使用。 

(一)承調查意見一所述，截至113年3月止，經濟部核發

推薦之工商綜合區設置案件仍有11案尚在辦理中，

迄未開發完竣（各該開發期程與目前辦理情形詳見

表4、表5）。上開案件大多屬於原為農業區、保護區

等低強度使用之土地，後經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特

許變更為高強度使用之工商綜合專用區或特定專

用區，其等長期空置，未於期限內完成開發，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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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程序將其土地變更回復原使用分區，或檢討放寬

開發期限，難辭悖離開發許可精神及社會公平正義

之議。 

表4、尚未開發完竣工商綜合區之開發期程一覽表 

項次 
名稱 

（開發人） 
核發推薦 開發許可 用地變更 預定開發期程 

1 
台達發工商綜合區 

(台達發股份有限公司) 
84.4.26 - 93.4.19 

第一階段為93至

97年， 

第二階段為第

一期營運後之

第4年至第6年 

2 
遠東工商綜合區 

(遠東綜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4.7.20 - 88.10.22 88至90年 

3 
泰豐工商綜合區 

(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86.3.19 - 88.11.4 86至93年 

4 
魏○○工商綜合區 

(魏○○) 
86.6.19 - - - 

5 
幸城工商綜合區 

(幸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88.3.30 - - - 

6 
遠東工商綜合區 

(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92.8.12 98.9.9 105.11.8 

第一期於建造執

照核發後4年內

完工營運， 

第二期預定於第

一期正式營運後

10年內開發 

7 
新竹物流工商綜合區 

(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97.1.7 - 111.6.27 

細部計畫核定

實施後5年內 

8 
泰偉工商綜合區 

(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98.10.14 - 103.2.12 103至109年 

9 
台灣農林工商綜合區 

(台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 
99.5.26 103.12.23 108.1.31 

第一期預計於

106年底完成，

第二期將視第

一期營運狀況

再行施工 

10 
大連金屬工商綜合區 

(大連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2.11.15 106.8.10 107.5.30 116.8.10 

11 
慧毅工商綜合區 

(慧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2.25 - - - 

資料來源：本院依有關機關提供資料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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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尚未開發完竣工商綜合區之目前辦理情形一覽表 

項

次 
名稱 

原使用 

分區 
目前辦理情形 

1 台達發 

工商綜合區 

保護區 臺中市政府表示： 

1.該案第一期開發應於93年至97年完成，迄今尚未辦理

開發。 

2.開發人前於111年4月6日復稱仍有開發意願，惟考量該

案開發期限已逾期，該府擬納入刻正辦理之「台中港

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案」，變更回復為原使用分區。 

2 遠東 

工商綜合區 

(臺中市) 

農業區 臺中市政府表示： 

1.開發人遭遇疫情等大環境不利因素，致開發進度緩慢。 

2.依84年4月20日簽訂之協議書規定，該計畫於取得開發

許可並完成捐贈綠地及繳交捐獻金後開始進行購物中

心新建工程；且於取得開發許可後，立即辦理綠地捐

贈。 

3.其後與開發人歷經三次補充協議，將捐贈綠地時限由

「……於取得開發許可後，立即辦理」修正為「……

應於申請建造執照前，辦理完成地籍分割、移轉登記

為國有」，再修正為「112年9月30日為捐地最終期限」。 

4.開發人於112年9月26日完成其中2筆土地捐贈，其餘6

筆土地經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審查認為其屬信託財

產存有贈與疑慮，經通知補正未果，業於112年11月14

日駁回捐贈事宜。 

3 泰豐 

工商綜合區 

住宅區

（附） 

桃園市政府表示： 

1.該計畫預定分兩期開發，其中第二期已先行完成開發，

第一期則尚未開發。 

2.經洽開發人說明略以： 

(1)94年因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遷，經濟不景氣等因素，

延宕開發。 

(2)103年於觀音工業區新建廠房，以建設新廠為優先，

新廠正式投產並穩定成長後，才有餘力繼續工商綜合

區開發。 

(3)111年考量工商綜合區依都市計畫僅能供大型購物中

心或倉儲量販中心使用，使用項目單一，已不敷當前

市場及中壢區域發展之需求。擬著手準備都市計畫變

更申請送件前置作業。 

3.已於111年10月19日同意該案得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第1項第3款辦理個案變更，惟至今尚未收到變更計畫

書圖，經洽開發人表示仍在檢討計畫內容，後續將積

極協助都市計畫辦理事宜。 

4 魏○○ 

工商綜合區 

保護區 基隆市政府表示： 

1.87年9月23日前臺灣省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第561次會

議決議：請開發單位參考會中委員所提意見（含工程

安全與經濟效益等定量分析）補充具體書面資料供審

議參考。 

2.開發人於97年7月11日函請延提「魏○○工商綜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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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名稱 

原使用 

分區 
目前辦理情形 

具體開發計畫，該府同意展延至98年1月5日，惟開發

人迄今尚未提出具體開發計畫。 

5 幸城 

工商綜合區 

保護區 基隆市政府表示： 

1.91年4月30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532次會議決

議，因涉及工商綜合專用區及該專用區聯外道路規劃

設置事宜，請研提具體審查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2.開發人嗣於97年1月22日向基隆市政府申請延提具體

開發計畫，該府同意展延至98年1月23日，惟開發人迄

今尚未提出具體開發計畫。 

經濟部於全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開發人（幸城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已於112年7月11日解散。 

6 遠東 

工商綜合區 

(宜蘭縣) 

一般農業

區（非都

市土地） 

宜蘭縣政府表示： 

1.該案分兩期開發，第一期部分已領取建造執照(110年

3月23日建管建字第00130號)，111年1月21日申報開

工，預計116年3月22日完工。第二期部分，將視第一

期營運狀況、市場情形及環境條件等因素，進一步評

估第二期小型購物商場及其他附屬設施之興建。 

2.後續將協助開發人依核定開發計畫內容落實及執行，

如有計畫變更，依法辦理變更，並持續追蹤辦理情形。 

7 新竹物流 

工商綜合區 

農業區、 

河川區 

新北市政府表示： 

1.該案開發期限為細部計畫核定實施後5年內(116年6月

26日)，目前開發期限尚未屆滿，仍由開發人進行規劃

設計作業中。 

2.針對後續開發進度，該府已建立聯繫窗口，將持續定

期追蹤辦理進度，以利管考。 

3.倘該案未能於細部計畫核定實施後5年內前申請使用

執照，則依法定程序檢討變更恢復為原計畫分區。 

8 泰偉 

工商綜合區 

保護區、 

農業區、 

機關用地 

金門縣政府表示： 

1.該案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開發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協商取得國有土地，惟因法令變更，開發人迄今仍

無法取得金湖鎮士校段89-1及97地號等2筆國有土地

（面積共4,042.81m²）之所有權或使用權（89-1地號

規劃作為主建物地下室進出車道及腳踏車停車場、雨

水中水回收池、污水處理池使用；97地號規劃作為大

客車停車場使用）。開發人刻申請變更實施進度與開發

範圍中。 

2.經洽開發人提出說明後，研判開發人仍有開發意願。 

3.金門縣政府於111年10月31日公告公開展覽變更都市

計畫，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已於112年4月

11日、112年7月24日召開2次會議，金門縣都市計畫委

員會亦於112年11月21日、113年3月8日召開第106次、

第107次會議，現請開發人依委員意見修正計畫後再提

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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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名稱 

原使用 

分區 
目前辦理情形 

9 台灣農林 

工商綜合區 

山坡地保

育區（非

都市土

地） 

苗栗縣政府表示： 

1.該計畫原定於110年及112年度進行購物中心及工商服

務展覽區的建築設計與施工，目前因招商還未完成，

建築工程尚未啟動。 

2.經洽開發人表示，該計畫鄰近銅鑼科學園區，近期因

為台積電、力積電產業陸續進駐，相關商業服務需求

已逐漸顯露，未來將積極辦理招商，完成開發。 

10 大連金屬 

工商綜合區 

一般農業

區（非都

市土地） 

雲林縣政府表示： 

1.該案開發期限至116年8月10日止，目前尚未進行實質

開發，地形地貌仍維持原狀。 

2.開發人為延續公司經營與長遠發展，並提供相關企業

建廠使用，達成產業聚落整合與在地產業鏈結之目標，

擬將原核准開發計畫範圍擴大，並依據「產業創新條

例」申請設置「斗六興利產業園區」，目前正進行相關

申辦作業程序中。未來如經審議通過，將撤銷工商綜

合區開發許可，同時廢止原興辦事業計畫。 

11 慧毅 

工商綜合區 

農業區 高雄市政府表示： 

1.109年8月20日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3次專案小組

會議決議，原則同意開發人所提主要計畫變更及細部

計畫修正內容，並請開發人依歷次專案小組意見修正

計畫書、圖，由承辦單位查核後提大會審議。惟開發

人嗣後迄未提出補正說明，目前土地使用分區仍為農

業區。 

2.該府尚未核發開發許可，開發人亦尚未有捐贈生態綠

地、捐獻現金、工程施作等各項實際作為。 

3.開發人前於110年6月3日向高雄市政府表示，未來欲調

整以工業使用為主，將朝「產業創新園區」開發方式

變更。該府經函請經濟部釋疑後，已函復開發人，並

請開發人如欲改依「產業創新條例」申請開發產業創

新園區，請先向該府申請撤銷經濟部推薦，再循「產

業創新條例」規定程序辦理。 

資料來源：本院依有關機關提供資料整理製作。 

(二)按「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第36點規

定：「（第1項）都市計畫書內應載明依法發布實施

後，開發人如未依核准之開發計畫期程實施開發建

設者，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於一定期限內依都

市計畫法定程序將其土地變更回復為原使用分區。

（第2項）前項變更回復為原使用分區之範圍包括

設置必要性服務設施之土地。但已完成所有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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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之生態綠地土地則不予發還，亦不予變更。」

復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1條及第23條

亦分別訂有興辦事業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

止或依法失其效力，應廢止開發許可，以及未於獲

准開發許可後一定期限內開發利用，原許可失其效

力之相關規定，避免土地取得開發許可後長期閒

置，未能有效開發利用。 

(三)據內政部表示，96年3月13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654次會議針對未依核准開發計畫期程實施開

發建設之工商綜合專用區變更案件，決議略以：「目

前已推動之工商綜合區開發案件，屬於都市土地

者，請經濟部全面清查，積極輔導監督管理，如申

請人已無開發意願，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廢止其開發許可，並限期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檢討

變更回復原計畫；如申請人確仍有開發意願，但已

屆滿開發期限者，請相關機關協助申請人依都市計

畫法定程序檢討放寬開發期限，以杜紛爭。至於目

前已推動之工商綜合區開發案件，屬於非都市土地

者，請經濟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機

關參考上開原則，依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內政部並稱，考量工商綜合區案件已有經濟部核定

之興辦事業計畫，建議仍應視個案情形，依各該興

辦事業計畫之期程規定辦理。爾後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於審議類似案件時，將落實要求各都市計畫

擬定機關將興辦事業計畫之辦理期程納入各都市

計畫書及協議書內妥予敘明，俾限期開發，並於計

畫書載明如違反協議書規定事項，應依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於一定期限內將其土地變更回復為原使用

分區或其他適當分區，避免土地變更後產生閒置情

形。另外，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之都市計畫執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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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變更事宜，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屬地方自治事

項，係屬地方政府權責，該部業以111年7月5日內授

營都字第11108119471號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於辦理各地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確實將各特

定專用區之執行情形納入檢討，避免土地由低強度

變更為高強度利用卻空置情事，以符合社會公平正

義原則。 

(四)經濟部亦表示，將持續調查尚未完成開發程序之個

案，如其有續予開發之意願，將視個案實際狀況，

促請轄管之縣（市）政府配合工商綜合區推動政策，

追蹤列管以協助完成相關行政處理作業；如開發人

已無開發意願，將督請其依程序撤銷推薦；已逾開

發時程之個案，亦將視個案實際狀況會同用地主管

機關及轄管之縣（市）政府研辦。 

(五)綜上所述，經濟部針對尚在辦理中之工商綜合區設

置案件，允應積極輔導監督管理，促其按所核定之

興辦事業計畫時程進行開發，如相關個案已逾開發

期程，應督同相關機關就實際執行情形，衡酌興辦

事業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審慎評估開發人開發意願

與能力，採取相應措施，以確保土地合理規劃使用。 

(六)另外，「建設工商綜合區」之政策始自82、83年起，

當時是為了解決新興商業經營型態發展問題，並促

成商業全面升級，然而該項政策推動迄今已將近30

年，其間土地政策多所更迭，土地規劃使用主管機

關已逐步建立各種土地開發相關機制，復據經濟部

統計，自104年以來再無工商綜合區設置推薦案件，

甚至已核准推薦者，近來也有多件擬改申設產業園

區之案例（例如：位於苗栗縣三義鄉之台灣農林工

商綜合區已改為開發「苗栗縣三義鄉科技物流產業

園區」；大連金屬工商綜合區擬擴大計畫範圍，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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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設置「斗六興利產業園區」；慧毅工商綜合區欲調

整土地使用方式，將朝「產業創新園區」開發方式

變更），加上「國土計畫」將於114年4月30日正式實

施，經濟部允應審慎評估工商綜合區政策實施成

果，並斟酌民間產業發展具體需求，適時檢討調整

政策方向，以確保土地的有效利用與產業發展的協

調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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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經濟部督同相關單位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二、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復審計部。 

三、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隱匿

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施錦芳 

林盛豐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5 月 8 日 

 

 


